一.最新日本知识产权法律政策简介及法律一览表
日本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涵盖了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多个领域。日本在2025年对其知识产权法律和政策进行了一些更新和调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下是其核心的法律法规概览：
	《专利法》
	保护利用自然法则做出的高水平技术发明。
保护期：自申请日起20年（因药品审查等原因可申请最长延长5年）。
	持续关注AI相关发明的审查标准，并讨论AI作为发明人的问题。

	《实用新型法》
	保护物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的设计。
保护期：自申请日起10年。
	暂无提及重大修订

	《商标法》
	保护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等。
保护期：自注册日起10年，可续展。
	引入商标共存同意书制度：允许申请人通过提交同意书来克服在先商标权造成的驳回，需说明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外观设计法》
	保护物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其结合的设计。
保护期：自申请日起25年（此前为20年）。
	伴随整体知识产权战略进行适应性调整。

	《著作权法》
	保护文学、艺术、音乐、电影等作品。
保护期：原则上为作者死后50年；电影著作权为公开发表后70年。
	简化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措施；持续应对生成式AI训练数据使用带来的版权挑战，加强相关法规的普及和指导。

	《反不正当竞争法》
	补充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商业秘密、商品形态、域名等，并为专利法、商标法、外观设计法等提供补充保护。
	加强虚拟空间（如元宇宙）的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在网络虚拟空间销售仿冒品。





《专利法》 ：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613
《实用新型法》 ：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494
《商标法》 ：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500
《外观设计法》 ：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611
《著作权法》 ：
https://hourei.net/law/345AC0000000048
《反不正当竞争法》 ：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legislation/details/22496

二.日本专利申请布局指南
（一）日本专利申请流程及相关期限
1.日本专利类型：
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
（1）发明（特許）
保护对象：利用自然规律的高水平技术发明。
例子：药品配方、半导体制造工艺、人工智能算法、发动机结构等。
特点：
技术要求最高：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非显而易见性）和工业实用性。
审查最严格：需要请求并经过日本特许厅（JPO）的实质审查。
保护期最长：自申请日起20年。
这是最常见、权利最稳定的专利类型。
（2）实用新型（実用新案）
保护对象：涉及物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的小发明（注重“型”）。
例子：一种新的剪刀结构、一个更省空间的收纳盒设计、一款笔的防滑握柄等。
特点：
无需实质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查，通常6个月左右即可获得授权，速度快。
权利不稳定：维权时，专利权人必须向JPO请求出具技术评价书，其效力类似于审查报告，权利稳定性在此阶段才会被评估。
保护期较短：自申请日起10年，不可延长。
（3）外观设计（意匠）
保护对象：物品的外观（形状、图案、色彩及其结合），通过视觉引起美感的创作。
例子：手机外形、汽车外观、家具设计、饮料瓶的独特造型等。
特点：保护美感：而非技术功能。
需实质审查：但审查周期比发明专利短。
保护期：自注册日起25年。
可保护部分设计和图形用户界面（GUI）。
2.日本专利申请的一般流程：
（1）发明
流程特点：请求审查制、审查周期较长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20年
1.提交申请：向JPO提交日语申请文件（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附图等）。
2.形式审查：JPO检查文件格式。
3.早期公开：自申请日起18个月后，申请内容被公开。
4.请求实质审查：申请人必须在申请日起3年内提出请求并缴费。此为关键步骤，逾期未请求则申请视为撤回。
5.实质审查：审查员对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等进行严格审查。通常会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申请人需在规定期限内（通常3个月，可延期）答复（意见书和/或修改书）。
6.授权/驳回：
通过审查后，JPO发出授权通知。
被驳回时，申请人可在收到驳回通知后3个月内请求复审。
7.注册登记：收到授权通知后，申请人需在30日内缴纳第1-3年的年费，专利权自此正式生效。
8.维持保护：此后需每年缴纳年费以维持专利权有效。
9.加速通道：可利用专利审查高速路（PPH）（基于国外对应申请已获授权的结果）或优先审查程序大幅缩短审查周期。
（2）实用新型
流程特点：登记制、无实质审查、获权快但权利不稳定。
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10年。
1.提交申请：所需文件与发明专利类似。
2.形式审查：JPO仅对文件进行格式审查，不进行新颖性、创造性的实质审查。
3.注册登记：形式审查通过后即予以注册并公告。整个过程约3-6个月。
4.缴纳年费：需缴纳年费以维持权利。
5.重要特点：
技术评价书：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在行使权利（如警告或诉讼）前，必须向JPO请求出具《技术评价书》。此评价书类似于审查报告，会评估该实用新型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如果《技术评价书》结论为负面，专利权人仍可主张权利，但很难胜诉，且可能被对方反诉无效。这使得实用新型权利本身非常不稳定。
转换制度：发明专利申请可在未授权前转换为实用新型申请（但反之不可）。
适用场景：生命周期较短的产品结构创新、或作为发明专利的补充保护。
（3）外观设计
流程特点：实质审查制、审查周期适中
保护期限：自注册日起25年（2020年4月1日后申请的设计，之前为20年）
1.提交申请：提交申请文件、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以及说明。
2.形式审查：JPO检查文件格式。
3.实质审查：审查员对新颖性、创造性（非容易创作）等进行审查。也可能发出驳回理由通知书，申请人需在期限内答复。
4.注册登记：通过审查后，申请人缴纳首年注册费，外观设计权自此生效。
5.缴纳年费：外观设计年费需每笔一次性缴纳（如1-10年，11-15年，16-20年，21-25年）。
日本外观设计的特点：
相关外观设计制度：允许在同一主旨下注册多个相似的设计，有效保护设计上的微小变化，防止他人通过细微修改进行仿冒。
部分外观设计：可以只保护产品的一部分（如手机的Home键设计）。
动态GUI保护：可以申请保护动态变化的图形用户界面。
（二）日本专利申请官方费用
1. 发明（特许）官方费用
发明专利申请的费用最高，且需分阶段缴纳。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与缴纳时限

	申请费
	14,000
	提交申请时缴纳。

	实审请求费
	118,000 + （每项权利要求 4,000）
	申请日起3年内必须缴纳。这是除年费外最大的一笔官费。费用随权利要求项数增加而增加。

	第1-3年年费
	每年 2,300 + （每项权利要求 200）
	收到授权决定通知后30天内一次性缴纳前三年的费用。这是获得专利权的前提。

	第4-6年年费
	每年 7,100 + （每项权利要求 600）
	需提前一年缴纳。例如，第4年的年费需在第3年到期前缴纳。

	第7-9年年费
	每年 21,400 + （每项权利要求 1,800）
	同上，需提前一年缴纳。

	第10年及以后
	逐年大幅递增
	第10年：约42,800/项；第20年：约55,600/项。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2. 实用新型（実用新案）官方费用
实用新型无实质审查，因此费用低很多，但需注意年费。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与缴纳时限

	申请费
	14,000
	提交申请时缴纳。

	第1-3年年费
	每年 2,100 + （每项权利要求 100）
	注册时（即申请通过形式审查后）一次性缴纳前三年的费用。

	第4-6年年费
	每年 6,400 + （每项权利要求 300）
	需提前一年缴纳。

	第7-10年年费
	每年 18,900 + （每项权利要求 900）
	同上，需提前一年缴纳。


 额外重要费用：《技术评价书》请求费
费用： 42,000 +（每项权利要求 1,600）
说明： 这是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在维权前必须请求的文件，用于评估其权利的稳定性。这笔费用是实用新型专利实际行使权利时的必要成本。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3.外观设计（意匠）官方费用
外观设计采用分类别、分年限的收费方式，费用与产品的类别数量和保护年限直接相关。
基础费用（第1类产品）：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与缴纳时限

	申请费
	16,000
	提交申请时缴纳。

	第1期注册费（1-10年）
	28,500
	收到授权通知后30天内缴纳。

	第2期注册费（11-15年）
	34,500
	需在第10年保护期届满前缴纳。

	第3期注册费（16-20年）
	50,500
	需在第15年保护期届满前缴纳。

	第4期注册费（21-25年）
	67,500
	需在第20年保护期届满前缴纳。


多项类别附加费：
如果一项外观设计申请指定了多个产品类别（洛迦诺分类），从第2个类别起，每个类别需加收16,000日元的申请费。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三）日本申请专利路径
向日本申请专利有以下途径：
途径一：直接向日本特许厅（JPO）申请
这是最直接的途径，适用于明确将日本作为首要目标市场的申请人。
流程：准备日语申请文件 → 通过日本专利代理人（弁理士）提交至JPO。
适用对象：市场目标非常明确，专注于日本市场的申请人。
优点：
流程简洁：无需考虑优先权或国际阶段，直接进入日本国家体系。
可快速获权：符合条件者可利用JPO的优先审查或超级加速审查制度，极速获得审查结果。
缺点：
无优先权：如果后续想进入其他国家，无法享有此次申请的优先权。
决策即时：需要立即决定并投入资金。
途径二：巴黎公约途径
这是传统的海外专利申请途径，适用于已在本国（如中国）提交了首次申请的申请人。
流程：在中国提交首次申请 → 自首次申请日起12个月内 → 向JPO提交专利申请并要求享有中国申请的优先权。
适用对象：已在中国申请，并希望在传统优先权期限内进入日本的申请人。
优点：
享有12个月优先权：在12个月内，任何公开或他人的申请都不会影响您在日本申请的新颖性。
准备时间充分：有近1年的时间来评估市场前景，再决定是否进入日本。
缺点：
时间窗口紧：必须在12个月内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包括翻译和文件准备。
国家化操作：若同时进入多个国家，需要分别委托各国代理机构，初期成本较高。
途径三：PCT国际申请进入日本国家阶段
这是目前最常用、最成熟的全球化专利布局途径，为您提供更长的决策时间。
流程：
1.提交PCT国际申请（可以用中文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2.经历国际检索（得到检索报告）和可选的国家初步审查。
3.自最早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办理进入日本国家阶段的手续。
适用对象：计划多国布局，希望有更长时间进行市场评估和资金准备的申请人。
优点：
决策时间充裕：30个月的窗口期让您有足够时间评估技术价值和市场前景，再决定是否进入日本，避免盲目投入。
一份申请，多国入口：一份PCT申请可以作为进入全球150多个国家的跳板。
国际检索报告参考价值高：提供的国际检索报告和书面意见有助于您预判在日本授权的可能性，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缺点：
总体费用较高：需要支付国际阶段和国家阶段两部分的费用。
流程相对复杂。
三.日本商标申请布局指南
（一）日本商标申请流程及相关期限介绍
1. 申请前准备
商标检索：强烈建议在申请前进行检索，查询JPO的商标数据库，评估是否存在相同或近似的在先注册商标，以规避风险。可以自行检索，但更推荐委托专业代理进行深度检索。
确定商品/服务：根据尼斯分类第12版确定需要保护的商品或服务项目。日本对商品/服务的描述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足够清晰和具体。
2. 提交申请
提交途径：通过JPO的在线系统或纸质文件提交申请。
申请语言：必须是日语。
所需文件/信息：
申请人名称、地址（中英文即可，代理会处理翻译）。
清晰的商标图样。
指定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及具体项目。
委托书：通常由日本代理机构提供模板，申请人签署即可，无需公证或认证。
3. 形式审查
内容：JPO检查申请文件是否齐全、格式是否正确、分类是否准确。
期限：约1-2个月。
结果：通过后，会发出《受理通知书》，并获得申请号和申请日。
4. 实质审查
内容：审查员审查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是否违反禁止注册条款（如描述性、通用名称、国名等），并检索是否存在与在先申请或注册的商标构成冲突（近似商标）。
期限：约5-8个月。
可能结果：
顺利通过：进入下一阶段。
发出驳回理由通知书：如果审查员认为存在驳回理由，会发出官方意见。
答复期限：自通知发出日起3个月内。此期限非常重要，逾期未答复，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应对：通常由代理人撰写书面意见进行抗辩，或提交同意书或限制商品/服务范围来克服驳回。
5. 注册核准
通过实质审查后，JPO将做出核准注册的决定。
6. 公告
内容：被核准的商标将刊登在JPO的《商标公报》上。
异议期：自公告日起2个月内。
流程：任何利害关系人或第三方均可在公告期内提出异议。若遇异议，申请人需进行异议答辩程序，该程序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更久。
7. 缴纳注册费
时限：自核准注册决定发出日起30天内。
注意：必须在期限内缴费，专利权才正式生效。 逾期未缴纳，申请将被视为放弃。
8. 商标权设立
缴纳注册费后，商标正式注册，权利生效。相关信息将被记入商标注册簿。
颁发注册证：约1-2个月后，JPO会颁发电子版的商标注册证书。
9. 注册后维护
有效期：自注册日起10年。
续展：可在期满前6个月内申请续展，每次续展延长10年。期满后另有6个月的宽展期，但需缴纳额外费用。
使用要求：商标注册后，连续3年未在日本实际使用，可能会被他人以“未使用”为由申请撤销。
变更备案：如申请人名称、地址变更，应及时向JPO办理变更备案。
（二）日本商标申请途径及官费
1.商标申请途径：
1. 直接向日本特许厅（JPO）申请
描述：这是最直接的方式，委托日本的商标代理人（弁理士）向JPO提交申请。
适用对象：明确以日本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申请人。
优点：
流程控制力强，直接与JPO沟通。
可充分利用日本的加速审查制度。
缺点：若需申请多国，需单独向各国提交，成本可能较高。
2. 通过《巴黎公约》途径申请
描述：如果您已在中国首次提交了商标申请，可以在自中国申请日起6个月内，向JPO提交同样的申请，并要求享有在中国的优先权。
适用对象：已在中国申请，并希望在优先权期限内进入日本的申请人。
优点：
享有6个月的优先权，期间的他人申请不影响您的新颖性。
有充足的时间准备日本申请。
关键点：必须严格遵守6个月的期限。
3. 通过马德里体系指定日本
描述：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提交马德里国际注册申请，并在申请中指定日本。
适用对象：计划在多个马德里体系成员国进行保护的申请人。
优点：
一份申请、一种语言（英语或法语）、缴纳一次费用，即可指定多个成员国，初期成本较低，管理方便。
缺点：
后续任何变更（如地址、转让、续展）也需通过国际局办理。
在核准注册后的5年内，如果基础申请（中国的商标）因故失效（如被撤销或驳回），国际注册在日本也会随之失效（称为“中心打击”原则）。
审查标准完全依照日本国内法，JPO可能会发出驳回通知，仍需委托日本代理人进行答复。
2.官方费用 
以下为日本特许厅（JPO）收取的官方费用（2024年标准，电子申请费用）。费用均以日元（JPY）计算。
1. 申请阶段费用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

	申请费（基础费）
	12,000
	指定1个类别的费用。

	附加类别费
	每类 8,600
	从第2个类别开始，每增加一个类别需缴纳此费用。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2. 注册登记阶段费用
商标通过审查并公告后，需缴纳注册费才能获得商标权。注册费可按5年或10年一次性缴纳。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

	注册费（5年）
	17,100
	每类缴纳5年费用的价格。

	注册费（10年）
	28,200
	每类缴纳10年费用的价格。
（比缴两次5年费用更划算）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3. 后期维护费用
	费用项目
	金额（日元）
	说明

	续展费（10年）
	48,500
	每类续展10年的费用。需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缴纳。

	宽展费（10年）
	48,500 + 额外费
	有效期届满后6个月的宽展期内缴纳，需额外加收费用。


费用标准可能因政策调整变动，建议申请前通过官网确认最新通知 。

四.在日本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注意事项
（一）在日本申请专利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发明注意事项
发明专利申请是保护技术的核心手段，审查最严格，权利也最稳定。
1.【严格】主动修改的时机限制
注意：在日本，主动修改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窗口期非常有限。主要机会仅在提交实审请求时和收到审查意见通知书后的答复期限内。
对策：必须在提交申请前就极致完善申请文件，减少后期修改的需求。委托经验丰富的日本代理人进行撰写至关重要。
2.【苛刻】对“创造性”的严苛审查
注意：JPO对创造性的审查标准非常严格。审查员极其看重发明是否产生了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或是否克服了技术偏见。
对策：在说明书中必须详细记载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解决手段、以及与现有技术对比的优异效果（最好提供实验数据证明）。答复审查意见时，重点论证该效果是“预料不到的”。
3.【策略】分案申请的策略运用
注意：JPO对专利申请的“单一性”要求严格。审查员常会指出缺乏单一性，要求分案。
对策：这可以转化为一种策略。可以将核心发明作为主申请，将一些关联的改进发明作为分案申请适时提出，从而构建一个强大的专利组合，延长对产品的保护期。
4.【程序】授权后的异议程序
注意：专利授权公告后，任何人可在6个月内提出异议（無効審判）。这是一个低成本挑战专利有效性的途径。
对策：作为权利人，授权后并非高枕无忧，需关注官方公告。作为第三方，可利用此程序清除障碍专利。
2.实用新型注意事项
实用新型注重“型”，获权快，但权利天生脆弱。
1.【致命弱点】权利极度不稳定
注意：实用新型不经实质审查即可授权。这意味着其新颖性和创造性从未被官方审查过，权利基础非常脆弱。
对策：切勿将其作为保护核心技术的首选。仅适用于生命周期短、创新高度不高的产品结构改进。
2.【必要前提】行使权利前的《技术评价书》
注意：法律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人在发出警告或提起侵权诉讼前，必须向JPO请求出具《技术评价书》（技術評価書）。该评价书类似于一份审查报告，会对其新颖性、创造性做出评估。
对策：如果《技术评价书》的结论是负面的，仍可主张权利，但败诉风险极高，且可能被对方反诉无效。因此，在维权前必须请求此评价书并评估其结论。
3.【保护客体】只能保护“产品”的结构
注意：实用新型只保护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明确排除方法、工艺、物质配方等。
对策：如果创新点是一种制造方法或新材料，只能申请发明专利。
4.【转换策略】作为发明的“备份”
注意：发明专利申请在授权前（如收到驳回决定时）可以转换为实用新型申请，以保留原申请日。
对策：这可以作为一项保险策略。当发明专利申请前景不明时，可考虑转换为实用新型，至少能获得一项快速授权的权利。
3.外观设计注意事项
外观设计保护产品的美感，审查侧重于视觉效果的新颖性。
1.【严格】视图提交的严格标准
注意：JPO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视图（照片或图纸）要求极其严格。必须提供足够数量的视图（如六面图、立体图），且各视图必须绝对一致，不能存在歧义或矛盾。
对策：建议委托专业制图人员或机构制作符合JPO标准的视图，这是成功注册的基础。
2.【策略】“相关外观设计”制度的充分利用
注意：日本有独特的“関連意匠”制度。允许申请人在主外观设计的基础上，注册多个与之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的外观设计。
对策：这是应对“山寨”和模仿的利器。通过申请一系列相关设计，可以形成一个保护网，防止竞争对手通过细微改动来规避侵权。
3.【保护范围】部分外观设计的申请
注意：可以不就整个产品，而仅就产品的某一部分（如手机的Home键、汽车的尾灯）申请外观设计保护。
对策：对于组件产品或具有标志性设计部位的产品，部分外观设计是成本效益更高的保护方式。
4.【主观性】“创作非容易性”的判断
注意：外观设计也要求创造性（日本称为“創作非容易性”）。审查员会主观判断该设计是否对于本领域从业人员来说是容易创作的。
对策：在说明书中可简要陈述设计的创新点和高美感价值，为后续的审查意见答复做准备。
通用重要提醒：
强制代理：外国申请人必须委托日本专利代理人（弁理士）办理。
语言：所有材料必须为日语，翻译准确性至关重要。
加速审查：三种专利类型都有相应的加速审查通道（如PPH），可根据商业需求积极利用。

[bookmark: _GoBack]（二）在日本注册商标时需要注意以下要求
商标申请保护的是标识，审查侧重于显著性和混淆可能性。
1.对商品/服务描述的严格要求：
注意：日本采用尼斯分类，但对商品/服务的具体描述要求非常严格和精确，不接受过于宽泛或模糊的表述（如“家用电器”这类群组名称）。
对策：必须参考JPO发布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审查基准》，
使用标准、可接受的描述用语。例如，应写“智能手机”而非“通信设备”。
2.对“商标使用”的重视：
注意：商标获准注册后，如果连续3年未在日本市场上进行真实、有效的商业使用，可能会被他人以“未使用”为由申请撤销。
对策：保留好使用证据（如销售合同、发票、广告材料、带有商标的商品照片等），以备不时之需。这对于防御他人提出的撤销申请至关重要。
3.独特的“部分驳回”制度：
注意：如果申请的商标在部分商品/服务上存在驳回理由（如与在先商标冲突），审查员会发出部分驳回通知书，而不是直接驳回整个申请。
对策：您可以删除那些存在问题的商品/服务项目，从而使商标在剩余的商品/服务上获得注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救机会。
4.应对驳回的“同意书”制度：
注意：如果驳回理由是基于与在先注册商标构成近似，申请人可以尝试提交由在先商标权利人签署的同意书，以克服驳回。
对策：虽然JPO并不总是采纳同意书，但这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如果能获得竞争对手的同意，有望使申请获得通过。
5.非传统商标的申请：
注意：日本允许注册声音、全息图、颜色、位置等非传统商标。
对策：申请此类商标时，必须满足严格的表示要求。例如，声音商标需要提交五线谱或波形图，并附上详细的文字说明，证明其已通过使用获得了显著性。
